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专项职能经费

2021 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做

好司法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特立项该项

目。

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

在要求，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随着

越来越多的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一些刑事犯罪案

件、民事侵权案件，因案件无法侦破、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

或赔偿能力不足，致使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依法得不到有效赔

偿，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不断增多。有的由此引发当事人反

复申诉上访甚至酿成极端事件，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损

害了司法权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

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涉法涉诉信访救助等多种形式的救助

工作，对解决困难群众燃眉之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司法救助工作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还不平衡，救助资金保障不到位、对象不明确、标准不

统一、工作不规范等问题亟待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

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为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司法救助工作指明了方向。实现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当

事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

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二）财政支出情况

2021 年年初预算批复项目资金为 169.82 万元，年中经

市财政局批准调减 80 万元(诉讼费退费备用金资金回退)，

调整后预算数为 89.82 万元，资金于当年全部到位，预算完

成数为 89.82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该项目主要用于，一

是向因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重伤或者严重残疾，

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

成生活困难的等具体情形的当事人或其家属给予司法救助；

二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及

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

三是用于退还当事人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而缴纳的

诉讼费用。



（三）项目管理情况

（1）项目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更好的管理项目资金，我院根据相关的财经法律法

规和《广州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试行办法》（穗财绩

[2008]58 号）等相关文件制定了《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国

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广州市花都区人民

法院诉讼费退费工作规程（试行）》等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对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执行，对使用资金数额划

定不同级别的审批权限，重大支出由院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每一个子项目的支出都有执行部门主办人员提出申请，部门

负责人及财务审核，分管院领导审批，方可办理支付手续。

综合办公室备有可追溯的全套完整资料，项目资金核算完

整、准确、规范。

（2）管理组织和制度保障情况

我院由专职部门负责该项目，财政资金下达后，严格按

照《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穗政发

（2015）1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

定对符合要求的自然人或法人发放司法救助金或给付国家

赔偿金，同时严格按照《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

助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等要求实施。

（四）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设定



项目绩效目标：通过支付国家赔偿金,为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司法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通过实施司法救助,顺应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提高司法公信力,服务和保障广

州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及时足额按标准退还当事人诉讼费，

保证诉讼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绩效指标：项目绩效指标在产出时效、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均有设置量化及定

性指标。其中：

产出时效分别设置赔偿资金及时支付率达 95%或以上、

救助申请及时处理率达 100%；

产出数量分别设置赔偿人数（单位数）完成率达 100%、

救助人数（单位数）完成率达 100%；

产出质量设置了资金退还达标率达 90%或以上

可持续影响分别设置了资金退还合规率达 90%或以上、

救助达标率达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设置了赔偿对象对赔偿程序的满意度

达 70%或以上。

二、综合评价分析

2021 年本项目绩效自评分数为 89 分。项目基本完成年

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实际完成指标值均达到年度指标

值设定的比例。通过实施本项目，一是保障了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司法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二是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新

期待，提高了司法公信力、服务力度和保障广州市社会的和

谐稳定；三是能够及时足额按标准退还当事人诉讼费，保证

诉讼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赔偿资金及时支付率 95%，分值为 11 分，自评得

分为 11 分；

（2）救助申请及时处理率达 100%，分值为 11 分，自评

得分为 11 分

（3）赔偿人数（单位数）完成率 100%，分值为 11 分，

自评得分为 11 分

（4）救助人数（单位数）完成率 100%，分值为 11 分，

自评得分为 11 分

（5）资金退还达标率 100%，分值为 11 分，自评得分为

11 分

（6）资金退还合规率 100%，分值为 11 分，自评得分为

11 分

（7）救助达标率达 96%，分值为 11 分，自评得分为 10

分，未能达到 100%主要由于司法救助案件资金不足支付，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年度支付；

（8）赔偿对象对赔偿程序的满意度 80%，分值为 13 分，



自评得分为 13 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该项目存在诉讼费备用金退回（资金回退）部分，导致

预算完成数（总额）为负数，但实际已按照要求，全部支付，

预算完成率为 100%。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项目存在的不足之处，本院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快支

付、结账速度，争取更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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